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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如何取得中國律師資格香港人如何取得中國律師資格香港人如何取得中國律師資格香港人如何取得中國律師資格                  

 
有朋友問筆者香港人如何可以成為中國律師。 

    

中國政府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 2003 年 6 月 29 日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
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稱 “CEPA”）。 CEPA 在 2004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
效。CEPA 涵蓋三方面內容，包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及貿易投資便利化。在服
務貿易方面，CEPA 開放了多個行業，其中包括了法律服務業。本文概括介紹香
港人成為中國律師的途徑。 
 
香港人若希望成為中國律師，必須通過兩個關卡。首先需要通過國家司法考試，
取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職業資格證書》，然後在內地律師事務所進行為期一
年的實習，申請領取律師執業證。 
 
根據司法部發佈的相關規定，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允許按照《國家司法
考試實施辦法》參加國家司法考試。申請參加國家司法考試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必
須具有大學本科或以上學歷，包括香港、澳門和台灣高等院校，或外國高等院校
學歷。 
 
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參加國家司法考試合格的，可以根據司法部制定的
《法律職業資格證書管理辦法》的規定，向司法行政機關申請授予《中華人民共
和國法律職業資格證書》。 
 
司法部規定，香港居民取得內地法律執業資格後，需要先在內地律師事務所進行
為期一年的實習。香港居民參加實習，可以安排在內地律師事務所設在香港的分
所進行。 
 
在內地律師事務所或者內地律師事務所設在香港的分所實習的香港居民，應當按
照內地實習管理的有關規定參加集中培訓和實務訓練，實務訓練以辦理非訴訟法
律事務及代理婚姻、繼承案件的訓練爲主，並遵守有關實習的規定和紀律。 
 
香港居民實習期滿，由內地律師事務所出具實習鑒定意見，報所在地的地（市）
級律師協會審查，並由其對實習人員進行考核。經律師事務所鑒定和律師協會考
核合格的，可以在內地申請律師執業。 
 
獲准在內地執業的香港居民，只能在一個內地律師事務所執業，不得同時受聘於
外國律師事務所駐華代表機構或者香港律師事務所駐內地代表機構。 
 
獲准在內地執業的香港居民，可以採取擔任法律顧問、代理、諮詢、代書等方式
從事內地非訴訟法律事務，也可以採取擔任訴訟代理人的方式從事涉港、澳婚
姻、繼承的訴訟法律事務，享有內地律師的執業權利，履行法定的律師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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